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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达米特为了拒斥戴维森超越于认识能力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构造一个
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式问题出发，可以揭示语言意义

理解的两种辩护程序：一是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构造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性证明；二是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即

构造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两种辩护程序之间具有协调性、统一性关系。辩护主义意义理论

的哲学意蕴在于，构造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是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以及获得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的

理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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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论与以戴维森为代
表的实在论之论争过程中，达米特为了拒斥戴维

森超越于认识能力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

辩护主义意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语言使用者

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能够辩护一个语句为

真，试图以此替代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既然是一

种替代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辩护语句为真是如

何可能的？”本文拟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

这一先验式问题出发，来考察与探讨达米特辩护

主义意义理论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程序及其

相关问题。

一　“辩护”概念的内涵和辩护方式
达米特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思想，主要来源

于直觉主义关于数学语句意义的解释，即“把握

一个数学陈述的意义并不在于在什么情况下这个

陈述为真的知识，这种情况与我们知道是否如此

的方法无关，而是在于对于任何一个数学构造而

言，我们有能力识别它是否构成这个陈述的证明，

这样一种陈述的断言不应该理解为声称它是真

的，而是应该理解为存在关于这个陈述的证明或

构造这个陈述的证明”①。换言之，当我们能够断

定一个数学陈述时，其所意味的是人们能够构造

关于这个数学陈述的证明。因此，在数学中，确立

一个数学陈述为真的唯一方法是证明，当由数学

陈述推广到一般陈述时，确立这个陈述的方法便

是“辩护”这一概念。从语言意义上理解“辩护”

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指“对于一个陈述的理解主

要在于有能力认识到无论什么时候能被视为是证

实了的内容，即最终确立为真的内容”②。也就是

说，人们正确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或人们能够对

一个语句进行正确断定时，其所表达的就是人们

能够对一个语句辩护为真。这种“可辩护性”并

没有表达人们一定能够实际找到判定这个语句为

真或为假的方法，它仅仅表明的是语言使用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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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认识到一个陈述什么时候被辩护为真。根据阿

皮亚 （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ｐｐｉａｈ）和 艾 金 顿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Ｅｄｇｉｎｔｏｎ）的观点，达米特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
“辩护”概念实质是一种弱证实主义（ｔｈｅｗｅａｋ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ｔ），即它所表明的仅仅是一种辩护的
可能性。“弱证实主义只是说存在某个时空位置

知道将来是可能的，并不意味要实际（无时间性）

占有与否。”①可见，达米特辩护主义理论中的“辩

护”概念表达的仅仅是一种辩护能力，至于实际

是否能够辩护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容，其更多

阐明的是关于 “辩护”的一种可能性。

辩护主义意义理论主要采取了直接证实和间

接证实两种辩护方式。直接的证实方式是指“根

据构成语句的成分逐步地验证，通过语句的组成

逐步地确立语句的真值来确定语句的意义”②。

即当人们能够直接对一个语句的真值进行证实

时，人们也就知道了这个语句的意义。直接的证

实方式主要是相对于观察性语句而言，对于观察

语句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检测、测量和数数等直接

观察的方式对观察性语句进行直接证实。但是达

米特指出，通过观察的直接证实的语句只是个例，

并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更多的语句需要通过

与其他语句的推理关系而得到证实。达米特说：

“对于除了观察语句以外所有的语句而言，我们

已经看到后承推理在确立这些语句为真中起到了

必不可少的作用。”③也就是说，除了观察语句需

要直接的证实方式之外，更多、更广泛的语句需要

依赖于后承推理的间接证实方式。间接证实方式

主要表明的是，只要人们能够确立一个语句为真

的推理时，人们也就知道了这个语句的意义。比

如，对于数学陈述而言，我们主要通过后承推理的

间接证实方式就能获得关于数学陈述的意义。间

接证实方式也是辩护主义意义理论辩护一个语句

为真的主要方式，并且对于达米特而言是更为重

要的一种证实方式。因为，无论是掌握具有逻辑

表达式语句所表达的命题的意义，还是把握非逻

辑表达式语句所表达的命题的意义，都需要通过

把握这些语句与其他语句的逻辑关联来理解这些

语句的意义，否则，人们无法获得关于这些语句表

达的命题的意义。

但须指出的是，这两种辩护方式是在整个语

言意义理解辩护中的两种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

方式。这是因为，人们在后承推理中会导致一种

简单的语句到更为复杂语句的推理方式的结果，

人们一旦用直接证实的方式知道了语句的意义，

人们就可以对一个更为复杂的语句进行间接的证

实。人们用直接证实的方式解释和理解语句的意

义时，并不否认间接的证实方式在理解复杂语句

意义中的作用。同理，当人们能够通过间接的证

实方式来理解语句的意义时，也没有否认直接的

证实方式在简单性语句的作用。正如张燕京所

说：“达米特证实主义意义理论避免了把意义分

为两个类型，把句子分为两个种类的错误，它能一

致地、协调地解释句子的意义。”④根据上述阐述，

两种辩护方式阐明了人们并不是孤立地对一个语

句的证实，而更多的是依赖于语句之间的逻辑推

理关系来进行证实。人们对一个语句意义的把握

依赖于人们对语言中其他语句意义的理解和把

握。据此，后承推理的辩护方式在达米特的辩护

主义意义理论中显得更为重要。

二　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程序
既然辩护一个语句为真主要在于确立一个语

句为真的推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该如何

确立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为此，达米特提出

了两种确立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的辩护程序：一

种是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即，证实一个语句为真

的推理的辩护程序；另外一种是实用主义的辩护

程序，即，接受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的辩护程序。

（一）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

达米特的证实主义辩护程序主要是在自然演

绎系统（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中进行的，其
主要阐明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能够在自然演绎系

统中而得到判定。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级的

辩护⑤。

第一层级的辩护是关于规则的辩护。如桑兹

（ＷａｇｎｅｒｄｅＣａｍｐｏｓＳａｎｚ）所说：“规则的第一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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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特的三个层级辩护中，每一个层级的辩护都要比前面一层级的辩护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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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护主要在于从初始性规则衍推出规则。”①因

此，关于规则的辩护是在假定其他规律有效的前

提下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辩护。达米特把规则的辩

护分为两类：一类是支配可断定性原子语句②的

推论规则；一类是支配可断定性复杂语句③的推

论规则。关于规则的辩护的核心是引入规则（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的辩护。根据达米特的思想，如
果一个推理规则的结论需要一个逻辑常项作为主

要算子，那么这个推理规则就可以称之为逻辑常

项的引入规则。比如：

在这里，拉丁字母 Ａ，Ｂ表示的是任意单个
语句，Γ，Δ表达的是语句的集合，（表达的是逻辑
常项。对于达米特而言，在自然演绎系统中，引入

规则的实质是支配逻辑常项的推理规则，并且这

种推理规则必须是协调的。因此，要使引入规则

成为一条有效的规则，必须符合协调性要求。达

米特认为，这样的引入规则是符合协调性的。因

为，引入规则是通过定义的方式给出的，这种定义

方式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约定，在这种约定下，引入

规则能够在与其他表达式已给定的意义不相冲突

的情况下，使它们支配逻辑常项的意义成立。

“尽管我们不能笼统地对逻辑规律，有权约定它

们都是被视为有效的，但是一定有规律或系统可

以被视为是有效的。这种规律将是‘自我辩护

的’：我们有资格约定，它们应当被视为是有效

的，因为我们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固定它们支配逻

辑常项的意义使其成立，并不会据此与其他表达

式已给定的意义相冲突。”④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

是：“虽然能够证明引入规则是有效的，但是引入

规则的作用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达米特证实主义的第二

层级的辩护，就是关于规则作用和论证有效性的

辩护。对于达米特而言，一个引入规则的作用主

要是给出一个逻辑常项的定义或意义：“引入规

则由于它们确定逻辑的常项而得以自我辩护的观

点在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中找到了家。”⑤也就是

说，我们能够通过引入规则使辩护主要逻辑常项

的语句为真，引入规则成了辩护语句为真的手段。

对于达米特而言，一个引入规则最基本要保证的

是，在规则的所有应用中，其规则的结论必须比任

一前提，并且比任何被免除的假设具有更大的逻

辑复杂性，从而保证引入规则运用的普遍性和有

效性。正是因引入规则的这种作用，我们可以对

一个有效的论证进行定义，即“如果具有一个复

杂语句的有效论证，那么我们能够构造一个有效

的论证，这个论证是通过支配其主要算子的引入

规则之一完成的。”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

组引入规则构建一个有效的论证。比如，（（Ａ∧
Ｂ）∨（Ａ∧Ｃ））这个复杂语句为真的结论，可以通
过引入规则构建一个有效的论证而导出：

由上可知，我们对一个语句辩护为真等同于

我们拥有一个关于这个语句为真的论证或证明，

而所谓的论证或证明就是对于解释逻辑常项的论

证或证明。比如，我们构建一个关于 Ａ（Ｂ的证
明，意味的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关于 Ａ的证明或
构建一个关于 Ｂ的证明。这与我们日常的非形
式证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ｐｒｏｏｆ）具有比较大的差异。为了
区别于日常证明，达米特提出了发现关于这种论

证或 证 明 的 一 种 有 效 方 法———典 范 证 明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ｏｆ）。⑦

一个证明是典范的，必须满足下面三个条件：

（１）所有的初始前提必须是原子
语句；

（２）每一个复合语句都必须通过引
入规则之一而导出；

（３）论证中的所有转换都必须根据
约束规则⑧（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ｕｌｅｓ）或引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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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达米特的观点，原子性语句主要是指在给定集合中不含任何逻辑常项的语句。

根据达米特的观点，复杂性语句主要是指并不是原子语句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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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ｕｍｍｅｔｔ．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２５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ｕｍｍｅｔｔ．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２５４－２５５．
约束规则主要是指假定给出有效的推理规则的情况下从一个或几个原子语句中推导出原子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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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进行。

由此可知，第二层级的辩护就是对于典范证

明有效性的辩护，而对于典范证明有效性的辩护

则取决于规则和原子语句的自我辩护。因此，关

于典范证明的辩护是关于两个方面的辩护：一方

面是关于规则的辩护；另一方面是关于原子语句

的辩护。

典范证明中关于规则的辩护主要是关于约束

规则和引入规则的辩护，我们在第一层级的辩护

中已探讨了关于引入规则的辩护，因而这里主要

分析和讨论关于约束规则的辩护。比如，我们要

辩护“Ａ→ Ｂ”这个陈述的典范论证的有效性，将
需要我们能够构造一个使 Ａ转换为 Ｂ的有效的
典范论证。但由于 Ｂ只是一个原子语句，因而要
保证Ｂ的典范有效性论证，必须把 Ｂ作为论证中
的一个前提。而辩护“Ａ→ Ｂ”这个语句的典范
论证的有效性，也必须把 Ｂ作为一个前提，否则
我们无法从 Ａ原子语句出发获得 Ｂ。① 进而，约
束规则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典范论证的过

程中是否可以脱离相关假定而进行？桑兹给出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认为，达米特要保证典

范证明的有效性，必须保证其约束规则不能脱离

假定，否则，典范证明会成为一个有问题的证明方

法，因为，达米特的典范证明若脱离假定，易于陷

入批评性的子论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ａｒｇｕｍｅｎｔ）中而导
致出现循环性证明。② 而这也侧面表明了，只要

在保证约束规则不脱离假定的情况下，约束规则

是可以进行自我辩护的，能够保证典范证明的有

效性。

达米特关于一个原子语句意义理解的辩护，

就是能够辩护这个原子语句为真。在达米特看

来，“指称理论构成了语言严格意义上的语义学，

通过详细说明语言中初始表达式的指称，同时给

出从成分表达式的指称确定复合表达式指称的规

则，我们实际上就为这种语言的句子（的特定讲

话行为），以归纳的方式定义了真。另一方面，涵

义理论则解释了语言中认知的方面，即理解语言

中的表达式是怎么回事，因为表达式的涵义就是

说话者把握其指称的方式。”③这说明，要把握一

个原子语句意义的关键，在于把握这个原子语句

的涵义，而把握这个原子语句的涵义的关键，在于

把握原子语句中名称的涵义，通过把握原子语句

中名称的涵义在于找到识别这个名称的指称方

式，最后通过找到这个名称的指称来确定一个原

子语句为真。“完整地解释名称的涵义主要在于

描述说话者识别其所指的方法；而对初始的不完

整表达式，则要说明说话者如何识别对表达式进

行补充后的所指。”④据此，乌斯贝蒂（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Ｕｓ
ｂｅｒｔｉ）提出了辩护原子语句的两个重要概念：一个
概念是“有权使用名称来指称给定的实体”；另一

个概念是“有权把谓词与名称进行联结”⑤。比

如，在语句“这是达米特”中，“达米特”是一个名

称，“是”就是谓词和名称之间的联结符号。根据

乌斯贝蒂的观点，当我们有权用“达米特”这个名

称指称达米特时，并且有权通过“是”这个联结符

号把谓词与名称联结时，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这

个语句的真值。这种类型的语句就是达米特所谓

“认知陈述”（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而达米特
之所以把认知陈述作为基本陈述，在于“保证认

识，换言之，确定认知陈述的能力”⑥。因此，我们

理解一个原子语句意义的实质，在于我们具有确

定辩护这个原子语句为真的能力。

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通过构造典范证明

的有效性来达到证实主义的第二层级辩护。但

是，达米特认为，第二层级的辩护只是能够保证复

杂程度最低⑦的推理规则有效，而难以保证复杂

程度高的推理规则有效。为了保证涉及自由变项

和涉及假设免除的情况下引入规则仍然有效，并

使其他规则有效的方法更为精确，我们需要证实

主义的第三层级辩护。

第三层级辩护，是关于全称量词的标准的引

入规则的辩护。根据达米特的观点，全称量词的

标准引入规则主要指的是：在 Ａ（ａ）包含一个自
由变项ａ，并且ａ不出现在结论ｘ（Ａｘ）或 Ａ（ａ）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Ｗａｒｒｅｎ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ＯｎＤｕｍｍｅｔｔ’ｓ“Ｐｒｏ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ａｗｓ”．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Ｐｉｅｃｈａ，Ｐｅｔｅｒ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Ｈｅｉｓｔｅｒ（ｅｄ）．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Ｐｒｏ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５，ｐ．２０２．

ＷａｇｎｅｒｄｅＣａｍｐｏｓＳａｎｚ，Ｈｅｒｍóｇｅｎｅｓ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ＯｎＤｕｍｍｓｔｔ’ｓ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２０１５１９３（８）：ｐ．２５４８．
迈克尔·达米特：《弗雷格———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４６页。
迈克尔·达米特：《弗雷格———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４６—５４７页。
Ｈｅｒｍéｏｇｅｎｅｓ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ＯｎＤｕｍｍｅｔｔ’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２０１９：ｐｐ．６８１－６８２．
Ｈｅｒｍéｏｇｅｎｅｓ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ＯｎＤｕｍｍｅｔｔ’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２０１９：ｐ．６８２．
“复杂程度最低”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结论的前件是前提的前件的并，在这种规则中，逻辑常项表示为“（”“（”和“（”，决定这些常

项的标准引入规则既不涉及自由变项，也不涉及假设的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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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任何假设中的情况下，从开语句 Ａ（ａ）推
导出量化语句ｘ（Ａｘ）。① 全称量词的标准引入
规则的假定，是对引入规则进行一种约束，即，若

引入规则应用的一个或几个前提包含一个自由变

项，并且结论不包含自由变项，那么这个自由变项

就不应该出现在结论所依赖的任何假设。达米特

对引入规则进行约束的宗旨，是试图保证当我们

能够对一个闭合语句进行断定时，能够通过给定

的引入规则从闭合的初始前提推导出闭合语句。

有了这个约束，我们就能够在免除其前提假设的

情况下，给出“典范论证的有效性须满足的

条件②：

（１）典范论证的最终结论必须是一
个闭合语句（ｃｌｏｓｅｄ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２）典范论证的所有初始前提是闭
合原子语句；

（３）在主干（ｍａｉｎｓｔｅｍ）中的每一原
子语句或者是一个初始前提，或者是由

一个约束规则推出的；

（４）在主干中的每一个闭合复合语
句都是由给定的一组引入规则之一推

出的。

比如，下面这个有效的典范论证：

由上可知，这个有效的典范论证的初始前提

闭合语句中不包含自由变项 ａ，显示了自由变项
没有出现在该规则的结论中，也没有出现它所依

赖的任何假设中。因此，第三层级辩护拓宽了其

第二层级辩护所依赖的不涉及自由变项和涉及假

设的假定，由特定性辩护拓展到一般性辩护，使其

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更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根据上述论述，达米特的证实主义辩护程序

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使用引入规则来诠释一个逻辑

常项的意义，从而在使用该引入规则的前提下构

造一个有效的论证，并由构造依赖于不涉及自由

变项和涉及假设的特定应用性的典范论证推广到

构造涉及自由变项和不涉及假设的假定的普遍有

效性的典范论证，最终构造了证实一个语句为真

的证明。如奥利维拉（ＨｅｒｍéｏｇｅｎｅｓＯｌｉｖｅｉｒａ）所
说：“引入规则显示了如何构建一个语句或对一

个语句进行合理的断定，它们代表的是证实主义

方面。”③

（二）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

根据达米特的思想，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只

是阐释“意义即使用”理论和原则当中的一个方

面，即意义的证实主义方面，而阐释“意义即使

用”所表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该如何识别行

动过程随后出现的后果的标准，即“辩护一个语

句为真的后果是什么”的实用主义思想。为此，

达米特提出了与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相对应的实

用主义的辩护程序。

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主要是关于消去规则

（ｔｈ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的辩护及给出实用主义典
范论证的有效性定义。

根据达米特的思想，如果一个推理规则中的

某一前提要求一个逻辑常项作为原则算子，并且

与这 个 前 提 相 关 的 前 提 是 大 前 提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推理规则称
之为消去规则。比如：

在这里须注意的是，支配逻辑常项的消去规

则主要是要求其中推理规则中的前提之一必须是

大前提，所谓大前提指的是语句中有作为主要逻

辑算子的常项的语句，而一个推理规则中的其他

前提就称之为小前提（ｍｉｎｏｒｐｒｅｍｉｓｅｓ）。比如，上
述示例的“Ａ→ Ｂ”就称之为支配逻辑常项的大
前提，而“Ａ”就称之为小前提。

达米特认为，支配逻辑常项的消去规则是与

支配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相对应的。作为在自然

演绎系统中支配逻辑常项使用的引入规则和消去

规则之间必须是相互协调和自我辩护的。如奥利

维拉所说：“把逻辑常项作为主要算子的语句中

表达典范方式的引入规则和消去规则是被用在演

绎论证中：引入规则以语句的典范使用来表示结

论，消去规则以语句的典范使用表示一个假

３３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ｕｍｍｅｔｔ．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２５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ｕｍｍｅｔｔ．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２６０．
Ｈｅｒｍéｏｇｅｎｅｓ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ＯｎＤｕｍｍｅｔｔ’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２０１９：ｐ．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定。”①比如，“Ａ∨Ｂ”这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根据是
由支配“∨”这个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所给定的，
而“Ａ∨Ｂ”的典范后承是通过支配“∨”这个逻辑
常项的消去规则所得到的，因而两者前后之间必

须是相互协调和自我辩护的，否则必导致整个自

然演绎系统是不协调的，从而无法进行自我辩护。

在一个自然演绎系统中，一个推理规则既可以是

同一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也可以是同一个逻辑

常项的消去规则。同时，对于一个推理规则而言，

它不仅可以是一个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也可以

是另一个逻辑常项的消去规则。使用消去规则意

味着我们在接受一个语句为真的情况下，根据消

去规则导出我们所需要的后承。如达米特所言：

“一个陈述内容是如果你接受它能够做什么事

情———学习一个语句为真将使你或至少使你有什

么不同。……这是实用主义意义理论的主导性

观念。”②

根据达米特的观点，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是

一种向上的辩护（ｕｐｗａｒｄ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方法，即借
助引入规则从初始的原子前提推导出复杂陈述的

一个完整的典范论证。与之相对应，实用主义的

辩护程序是一种向下的辩护（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方法，即借助消去规则从复杂陈述导出一个
原子后承的典范推导。因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在

许多方面（如约束规则等）与实证主义的辩护程

序一致，因而我们可以把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视

为是实证主义辩护程序的一种镜像（ｍｉｒｒｏｒ
ｉｍａｇｅ）。因此，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实质也是三
级的辩护程序，但因它与实证主义的辩护程序基

本类似，因而本文只给出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关

于第三层级辩护的典范论证的有效性。

实用主义的第三层级辩护的典范论证必须满

足下列条件③：

（１）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最终结论
必须是闭合的原子语句；

（２）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初始前提
必须是闭合的语句；

（３）实用主义典范论证必须是正
确的；

（４）对于一个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
垂直（ｐｌａｃｉ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的小前提的子论证
必须是正确的。

由上可知，理解实用主义的第三层级辩护的

典范论证，其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理解

“正确”的涵义；另一个方面是正确理解“对于一

个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垂直的小前提的子论证必

须是正确的”的涵义。奥利维拉在其《关于达米

特的实用主义辩护程序》一文中，曾给出了关于

正确理解这两方面的涵义的看法。在奥利维拉看

来，所谓实用主义的典范论证是正确的，主要是指

“如果一个论证至少有一个前提是主要的，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论证视为是有效的”④。也就

是说，一个论证是正确的条件所表达的是，这个论

证的主要前提是通过消去规则而得到的，否则，这

个论证就是不正确的。而要正确理解“对于一个

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垂直的小前提的子论证必须

是正确的”这句话的涵义，首先必须要正确理解

“一个语句是平和的”这个语句的涵义。对于奥

利维拉而言，所谓“一个语句是平和的”主要指的

是向下导向结论的语句中没有平行的小前提。

比如：

　　由上可知，根据“一个语句是平和的”理解，
上述的论证中（Ａ∨Ｂ）∧（Ａ∨Ｃ）的小前提就是平
和的，因为向下导向的结论是平行的小前提，因而

它不是正确的。因此，根据此定义，我们可以给出

“对于一个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垂直的小前提的

子论证必须是正确的”的正确理解，即“非典范的

４３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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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论证结论是一个消去规则的平行前提”①。 比如：

　　上述这个论证就是正确的，因为“（Ａ∨Ｂ）∧
（Ａ∨Ｃ）”在垂直的论证中不再是平和的，即，这
个结论不再是平行的一个小前提。因此，实用主

义的整个典范论证主要是关于消去规则的运用，

消去规则的运用对于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有效性

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达米特的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有效性定

义遭到了普拉维茨（ＤａｇＰｒａｗｉｔｚ）的反对，并提出
了一个关于蕴涵的典范论证有效性的反例。

普拉维茨指出，达米特关于蕴涵的实用主义

典范论证有效性的缺陷，是把蕴涵消去的小前提

视为是假定的，而没有考虑小前提的补充是任何

一个论证的终点，因而使得典范论证的有效性变

弱，甚至会使得通过分离规则得到推论不是普通

有效的。比如，

在上述的论证中，我们并不能保证结果通过

分离规则而得到的 Ｂ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在假
定从Ａ获得Ｂ的有效论证 Π的情况下要推导出
Ａ→ Ｂ，我们必须表明在假定对于 Ａ的任何有效
论证Σ的情况下，具有结论Ａ→ Ｂ的直接后承Ｂ
的有效论证。上述论证明显表明的是，Ｂ是从 Ａ
到Ｂ的有效论证Π而获得可以通过用 Ａ的有效
论证Σ来代替假定Ａ而得到。因此，这种典范论
证导致的结果便是：实用主义的蕴涵典范论证须

依赖于蕴涵引入规则的辩护，而不是蕴涵消去规

则的辩护②。由此，普拉维茨认为，达米特关于蕴

涵的典范论证有效性并不是一个通过蕴涵的消去

规则而进行的一个独立的典范论证，而必须依赖

于通过引入规则而进行的证实主义的典范论证有

效性才能有效的典范论证。

达米特在其《回应道格·普拉维茨》（Ｒｅｐｌｙ
ｔｏＤａｇＰｒａｗｉｔｚ）一文中给出了他对普拉维茨的回
应。在达米特看来，普拉维茨的驳斥并没有考虑

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两者

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的关系。证实主义的辩护

程序是一个全面的辩护方式，它是能够解释我们

是如何从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我们所需要

的语句后承，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是能够解释断

定一个语句为真的理由是什么。只要我们的语言

是协调的和稳定性的，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与实

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在表达的涵义上是可以统一

的，并不存在对两个辩护程序进行真正选择的

问题③。

笔者认为，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

的意义理论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辩护程序，它

们共同显示了人们使用语言的实践特征，两者之

间是协调的。在语言实践中，我们若能够对一个

语句辩护为真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从辩护一

个语句为真的过程中导出我们需要的后承，两者

之间是协调的，否则，在语言实践中，就会造成我

们使用概念的混乱。正如达米特所言：“如果我

们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成立，那么一个陈述的意

义是由我们断定这个语句的理由所决定的。我们

约定从中导出后承与这些承认的理由相协调的事

实表明，我们不导出我们没有权力认为语句具有

意义的后承。……如果在这些约定后承与我们承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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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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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断定它的理由之间是相互协调的，保证了当我

们无法对它进行这样的辩护时，我们不会对它进

行断定，从而当我们导出的后承没有合理的理由

时，我们不会对它进行断定。”①由此可见，证实一

个语句为真与接受一个语句为真之间是相互协调

和相互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分离的。它

们构成了达米特语言意义理解的整体性的辩护思

想，它们的区别只是表明了人们使用语言实践的

两个不同特征，实质上共同构成人们使用语言的

实践。在进行消去规则的实用主义的典范论证有

效性的过程中须依赖于引入规则的证实主义的典

范论证，实质并没有违背人们使用语言的实践。

由上所述，与达米特的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相对

应的是，达米特的实用主义辩护程序的关键在于

通过消去规则，构造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

后承的典范性证明，回答了“如何构造接受一个

语句为真而衍推出的后承？”这一问题，也阐明了

辩护一个语句为真的必要性条件。

总之，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的辩

护程序共同回答了“辩护语句为真是如何可能

的？”这一先验式问题，它们共同阐明了“语言即

使用”的这一方法论原则，语言的正确使用成为

人们正确理解语言意义的必要性条件，语言意义

的正确使用使语言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成为

可能。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的辩护程

序展现“意义即使用”的关键，是语言意义在于被

构造，即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证明，因而它们共同

的核心概念是证明。正如施罗德－海斯特尔所
言：“证明理论语义学是对成真条件语义学的一

种替代，它基于一个根本性假定：从意义能够被指

派给我们语言的表达式，特别是对于逻辑常项而

言，其核心概念是证明，而不是真。”②

三　语言意义理解辩护的哲学意蕴
由上可知，达米特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思想

是把语言的意义与语言使用者的辩护一个语句为

真的能力相结合，通过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

性条件来最终阐释人们是如何准确理解语言意义

的，它回答了“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

式问题。其辩护主义意义理论思想具有以下两个

重要方面的哲学意蕴：

第一，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是理

解一个语句意义的先在性条件。根据达米特的观

点，要使语句意义的理解成为可能，语言使用者在

于把握这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当一个语言

使用者能够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时，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语言使用者理解了这个语句的

意义。根据上述相关阐述，当一个语言使用者能

够运用引入规则的情况下构造这个语句为真的典

范性证明（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条件），或运用消

去规则的情况下构造接受这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

后承的典范性证明（接受一个语句为真的条件）

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语言使用者理解了语句的

意义。因此，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成

了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或必要性条件。如

温克勒（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Ｗｉｎｋｌｅｒ）所说：“在语言学的
理解与把握断定性条件之间存在一种先在性的内

在联系。这种先在性的观点主张一个人通过把握

一个陈述的断定性条件来理解这个陈述所意谓的

内容。”③达米特把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

件作为语句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其主要目的

是要排除实在论用超越于认识的语句的成真条件

来理解语言意义的观点。也就是说，除非语言使

用者拥有关于一个语句为真的证据，否则语言使

用者也就无法准确地理解语句的意义。因此，构

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可以有效地阻止

人们从不拥有一个语句为真的证据也可以理解语

言意义的质疑。

第二，人们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的

理性能力。把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作

为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程序和先在性条件进一步

蕴涵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

的理性能力，即，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能力。达米

特说：“这种描述必须允许这样一种事实：语言的

使用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我们可以说是

理性主体的理性活动，因为它是人类使用语言这

种现象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④语言使用者对

于语言的使用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能力，因而

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类

的理性能力，语言使用者本身具备的理性能力成

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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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语言使用者所具备的理性能力，语言使用者

就无法获得关于语言意义的理解。同时，根据达

米特的观点，语言的知识与语言意义的理解是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说话者

所拥有的知识的内容，这种知识内容构成了说话

者对这个语句的理解”①。达米特把语言意义的

知识视为是一种隐含知识②，因而语言使用者对

于一个语句意义的理解在于掌握或获得关于这个

语句的隐含知识，关于这个语句的隐含知识构成

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这个语句意义的理解。因此，

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类本身

所具备的理性能力进一步蕴涵了语言使用者获得

关于语言的知识并不依赖于语言所表达的客观世

界或对象世界，它不是语言使用者获得语言意义

知识的来源，人类主体本身具备的理性能力才是

语言使用者获得关于语言意义知识的根本性来

源，“人类主体的理性为语言世界立法”。因此，

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类的理性能力可以有效

地阻止怀疑论对从感觉经验作为证据来辩护一个

语句为真的质疑。

结语

综上所述，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

先验式问题出发探究达米特的辩护主义意义理

论，得出了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在于

构造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性证明或构造接受

这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而其

重要的哲学意蕴在于构造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

是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以及获得语言意

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辩护主义意

义理论的哲学意蕴体现了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本质

的立场，使客观的语言意义主体化。笔者认为，达

米特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的哲学意蕴，体现了理解

语言意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其康德式的理

性主义本质的立场，应如何回应或避免理性主义

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的质疑，使语言意义主体化的

同时保证其具有客观性这一问题，将是辩护主义

意义理论研究所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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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知识”主要是指一个语言使用者并不能完全地把握关于语言意义的知识内容，只能对语言意义的知识内容作隐晦或部分的

把握。


